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國小 

憂鬱與自殺三級防治實施計畫暨全校性自我傷害危機應變機制 

 (含 24小時通報與求助專線及危機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壹、依據：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辦理。 

 

貳、目的： 

  一、建構生命教育暨憂鬱、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之三級輔導機制： 

  （一）一級輔導：訂定全體學生預防性、發展性的生命教育課程教學與活動。 

  （二）二級輔導：高危險群個案之篩選、轉介評估與輔導。 

  （三）三級輔導：於校園重大危機事故(如死亡事件)發生時，結合社區醫療資

源進行危機處理。 

  二、建構全校性自我傷害危機應變機制： 

  （一）24小時通報與求助專線。 

  （二）危機應變處理小組。 

  三、培養教師敏感於高危險性自我傷害個案並能做必要介入與輔導。 

  四、培養師生對校園自我傷害事件後處理的能力。 

 

参、實施要領： 

  ㄧ、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聘請相關人員擔任諮詢危機處理之工作（如附件一）： 

 （一）危機處理小組：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

生教組長、輔導組長、導師及護理人員組成，由教務主任擔任發言人。 

 （二）擬訂危機事件反應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二）。 

  一、建構三級預防處理模式，依危機行為層級分別研擬具體因應措施。 

 

肆、憂鬱與自殺三級防治方案： 

  ㄧ、一級預防—學生心理健康之促進 

 （一）宣導心理衛生教育與生命教育： 

    1.校園中除了學科知識外，加強生命教育、情緒管理、壓力管理、心理衛生、

生涯規劃等知能。 

    2.在校園內及網路上推廣正確心理衛生概念，例如不定期在學校網站上張貼

心理衛生相關文章。 

3.加強舉辦演講、座談、電影欣賞及健康促進等活動。 

4.鼓勵導師使用心理測驗以增進學生之自我了解。 

 （二）加強導師的功能： 

1.加強導師與學生之連繫。 



2.給予優良導師適當的鼓勵；例如，公開表揚優良導師。 

3.加強導師的輔導知能。 

4.加強橫向之連繫。 

  二、二級預防—早期心理問題之篩選與輔導 

 （一）定期篩檢憂鬱與自殺高危險群，針對高危險群： 

    1.定期心理諮商與晤談，並隨時評估其情緒狀態；透過晤談，讓同學對於情

緒困擾有比較好的因應與調適。 

    2.若評估憂鬱程度高，同時轉介至精神科治療，藥物與心理治療雙管齊下。 

    3.協同老師、同學一起給予關心與支持，避免其復發。 

 （二）請導師、任課老師及學生隨時關心週遭學生，以發覺高危險群學生之存

在，協助學生情緒與精神狀況之篩檢並轉介高危險群學生。 

 （三）請任課老師確實掌握學生上課出席情形，對都不來上課者進行關懷，必

要時並轉介到輔導處進一步給予個別或團體輔導。 

  三、三級預防—危機處理—學生心理問題之輔導 

（一）找出已有自殺計劃者： 

1.進行危機處理，包括注意是否需要安排住院與葯物治療，避免其一個人獨

處或接觸自殺途徑，必要時與之訂定不自殺契約。 

 2.安排進一步的心理諮商與治療。 

 3.在校園內設置 24小時求助專線，並加以宣傳，供出現自殺計劃者求助。 

 （二）對於自殺未遂者： 

     追蹤至少半年以上，定期評估其自殺意念與企圖，以預防其再自殺，並

進行短、中、長期心理治療。 

 （三）對於自殺身亡者： 

1.對於週遭的同學，加強學生之個別及團體之情緒輔導。 

 2.針對家長，協助辦理後事，並給予適度的情緒支持。 

 3.針對整個校園，以公開信的方式澄清自殺的迷思，並再提供正確的自殺防

治觀念。 

  4.邀請媒體共同參與自殺的防治工作： 

（1）自殺只是死亡成因之一，不見得值得新聞報導；（2）報導時要指出自

殺常是不同類型心理疾患的合併症，而這些疾患是可以治療的；（3）不要把自

殺報導成合理的問題解決方法、不要把自殺報導浪漫化、不要把自殺事件過度報

導，而加深讀者或觀眾認同自殺，要多表達對自殺者與憂傷親友的關懷；（4）

避免報導自殺方法與地點的細節；（5）限制自殺報導的數量、時間；不要在頭

版、頭條新聞報導；（6）報導自殺時，要同時報導想自殺者可求助之資源。 

 

 

 

 



伍、全校性自我傷害危機應變機制： 

1.24 小時通報與求助專線『生命線協會』電話:04-7249595； 

  自殺防治專線：1995 

2.平常上班時間：輔導處 04-7622827#204 

ㄧ、預防處治階段： 

 （一）校長： 

1.成立校園憂鬱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憂鬱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並建立事件危機處治與事後處治流程，印發全校週知。 

2.舉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並於各項會議宣導校園憂鬱自我傷害防治觀念，以

提昇全校教職員工輔導知能及敏銳覺察度。 

3.重視學生安全、工作與教學設備及校園設施的安全維護，避免不良環境產

生。 

（二）教務處： 

1.蒐集資料，編製生命與死亡教育課程教案，使學生愛惜生命，增強適應力。 

2.協助各科教師隨時執行「疏導學生課業壓力、降低考試焦慮、減少失敗挫

折感」的工作。 

（三）學務處/輔導處： 

1.規劃舉辦輔導及團體活動，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及擔任良好班級及行政

單位溝通橋樑， 

並促進身心健康。 

2.舉辦家長座談會，增進導師與家長對學生生活狀況的瞭解及問題處理之協

助。 

3.建立校園危機事件流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理通報資料。 

4.培訓糾察隊，協助維護校園安全。 

（四）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各項設施安全維護、修繕，避免製造危險環境。 

2.注意校園警衛及工友的培訓，加強安全巡邏。另亦培訓各班總務股長，維

護班級安全。 

（五）教師： 

1.充實相關知識，生命教育的實施，主動積極的關懷。 

2.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以對學生的自我傷害有正確

的認知。 

3.實施生命教育： 

（1）與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2）向學生澄清死亡的真相。 

4.增進學生因應的技巧及處理壓力的能力 

（1）瞭解學生日常生活中是否遭遇較大的生活變動及此生活變動是否對學

生造成壓力。 



（2）協助學生對壓力事件做適當的因應。 

（3）協助學生尋求社會資源。 

（4）協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的策略。 

5.透過導師時間及彈性課程等宣導憂鬱自我傷害防治資訊，並參加研習進

修，激發教師潛能。 

6.經常與班上每位學生接觸、溝通。 

7.願意傾聽，隨時給學生支持、關懷，與學生分享其情緒。 

8.提供支援的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清楚知道遇到困難時該如何或向何人

與何單位求助。 

9.經常與任課老師聯繫，全面瞭解學生在校情形。 

10.留意每位學生的出缺席狀況，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相互交換學生之

日常訊息。 

11.做家庭訪問或電訪，瞭解學生居家生活狀況。 

12.在班上形成一個支援的網絡，提供需要協助同學社會資源。 

13.在班上形成一個通報的系統，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之動態，尤其是異

常舉動。 

14.對可能自我傷害傾向的學生保持高度的敏感。 

15.留意學生在日記、信件上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 

二、危機處置階段： 

（一）校長： 

    1.對具高危險性學生，導師、輔導教師等會同進行輔導。 

2.指示輔導主任對於自我傷害想法或行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討危

機處理步驟及行動，並指定聯絡家長及研商是否需轉介醫療機構。 

（二）學務處/輔導處： 

1.協助導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會同導師對高危險性學生進行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參加個案會議，提

供課業處理協助。 

（三）總務處： 

1.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狀況並加以改善。 

2.督導警衛及全單位提高警覺，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四）教師方面： 

1.對尚未採取行動的個案 

（1）對個案保持高度「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2）鼓勵或帶領學生向輔導處求助，尋求更多的支持及協助； 

（3）與個案討論對於「死亡」的看法，瞭解其是否有「死亡計畫」； 

（4）營造班級「溫暖接納」的氣氛，讓個案感受到同學們的關心； 

（5）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理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行舉止； 

（6）若個案堅持不讓家長知道，可以技巧性地提醒家長多關心、注意孩子； 



（7）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8）提供個案「支持網絡」成員的聯絡電話； 

（9）對十分危急的個案，與相關人員形成一個支持的網絡，隨時有人陪伴

個案。 

2.對已採取行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1）立即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醫小組通知家長； 

（2）請學務處協助清理現場； 

（3）聯絡輔導人員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團體輔導； 

（4）接納個案的情緒、專注傾聽，並盡可能陪個案一段時間至其情緒平復； 

（5）透過個案自述或其他資料，瞭解企圖自我傷害的動機； 

（6）分別與個案及其他同學討論除了憂鬱自我傷害之外的問題解決策略； 

（7）請家長接個案回家； 

（8）鼓勵同學對個案表達關懷，協助個案重返班級； 

（9）在個案重返學校的初期，協助班級形成一個支持網絡； 

（10）拒絕任何媒體採訪，統一由危機處理小組之代表對外說明； 

（11）以平常心看待，不在校內談論此事。 

三、事後處治階段： 

（一）校長：應召開校內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研討處置事宜。 

（二）學務處/輔導處：宜處理社會團體介入事宜、維持校務正常運作、掌握高

危險群教師並給予支援等，事發後儘速召開導師會議公告事件，建立處理共識，

並建立資料檔案，掌握師生事後反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適切調整校內

氣氛，轉移注意力，並聯絡家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三）總務處：評估校園是否有安全疏失，加以改善、對現場事件處理情形詳細

報告、配合處理喪葬事宜、調整事發現場環境，去除大家的心理陰影。 

（四）教師方面： 

    1.幫助抒解悲傷的情緒與緩和哀悼的心結。 

2.經由討論自殺行為的傳染與模仿作用，阻止再發生類似的不幸事件。 

3.建立正確的認知及態度： 

    （1）對「自我傷害（自殺）」與「死亡」有正確的概念，並幫助學生釐清

錯誤的想法； 

    （2）對事後處治的處理對象與工作目的有正確的認識； 

    （3）過濾出哪些人是受事件影響最深的「高危險群」； 

    （4）瞭解高危險群的「高危險時間」； 

    （5）熟悉校內危機小組的運作情形； 

    （6）掌握校外及社區輔導機構與醫療資源的正確資訊； 

    （7）能夠適時的與學生討論、溝通、分享； 

    （8）保持高度敏感度帶領班級或小團體進行討論及輔導。 

陸、本計劃（含附件）呈校務會議核定後，於學校網站公佈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組織與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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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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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自我傷害 

危機處理小組 

小  組  成  員 小  組  任  務 

緊急處理小組 

生教組長、導師、護士 （一）進行緊急事件處理及通報 

（二）循通報系統通報 

校內支援小組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一）支持校內教職員面對自我傷害

事件 

（二）協助班級討論校園自我傷害事

件 

（三）向全校師生說明自我傷害事件 

心理輔導小組 

輔導組長、專輔教師 （一）成立特別輔導中心 

（二）協助班級討論校園自我傷害事

件 

（三）形成支持性團體，提供資訊 

校外支援小組 

心理諮商人員、精神科

醫師、家長代表 

（一）支持教職員面對自我傷害事件 

（二）形成支持性團體，提供資訊 

（三）與家長聯繫之代表 

文書處理小組 

總務主任、人事主任 （一）評估自我傷害事件對學校之影

響 

（二）評估學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 

（三）事件處理經過之文書處理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附件二：危機事件反應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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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緊急事件處理順序依數字 1、2、3表示； 

        2.遇緊急事件，視情形就近通知學務處； 

       3.聯絡電話：請參照本校各處室電話表。 

  

  

 


